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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汉环分函〔2024〕133号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关于安康市汉滨区驭力加油站建设项目
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安康市汉滨区驭力加油站：

你公司报来的《汉滨区驭力加油站环境影响报告表》(以下简称

《报告表》)和《汉滨区驭力加油站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专家意见》

收悉，经审查，根据国家环境保护法律、法规，现对该《报告表》

批复如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和相关政策的符合性

项目位于安康市汉滨区张滩镇王湾村，地理中心坐标：东经 109

度 4分 9.689秒，北纬 32度 41分 47.429秒。项目总占地 1922.73

平方米，设计为二级加油站。设置 2个 50m
3
的双层埋地汽油罐，2

个 50m
3
的双层埋地柴油罐，油罐总容积为 150m

3
（柴油罐容积折半

计入后），设四枪潜油泵加油机 2台，双枪潜油泵加油机 2台。年销

售成品柴油 300吨、成品汽油 405吨。项目总投资 600万元，环保

投资 49.2万元，投资比例 8.2%。项目建设属于国家发改委第 7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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令《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24年本》中允许类，符合国家及地方

产业政策。项目建设在符合自然资源、市场监管、应急管理、经贸

等相关部门要求和全面落实《报告表》及本批复提出的各项污染防

治措施后，环境不利影响能够得到缓解和控制。该项目环境影响报

告表中所列建设项目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拟采取的环境

保护措施可作为项目实施的依据。

二、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项目建设要逐项落实《报告表》中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，

做好废水、大气、噪声、固体废物的污染防治工作，最大限度地减

轻项目建设对周边环境的影响。

（一）运营期的产生的废水主要有油罐清洗废水、洗车废水、

地面清洗废水和生活污水。生活污水通过化粪池收集处理后定期清

掏用于附近菜地施肥；油罐清洗废水交委托的油罐清洗单位安全妥

善处理，杜绝你公司擅自进行清理，以防止产生含油废水和油泥污

染环境；洗车废水和地面清洗废水经隔油池和沉淀池处理后回用于

厂区洒水抑尘，严禁外排。

（二）固体废物必须分类收集、分质处理，实现资源化、减量

化、无害化。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，交张滩镇环卫部门统一处理，

并做好垃圾堆放点的消毒工作；使用过的吸油毡、油罐清洗产生的

废油渣、含油手套、抹布和使用过的消防沙属于危险废物，必须按

照《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》和《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

（GB18597-2023）的各项规定，单独收集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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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。危废暂存间必须按国家技术规范做好地面和构筑物的防渗处理

工作，防治污染土壤和水体。

（三）非甲烷总烃废气必须安装三级油气回收装置进行收集处

理，处理后达到《加油站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》（GB20952-2007）的

相关要求，达标排放。

（四）油罐区必须设置双层罐或建设防渗层，防止油罐泄露污

染地下水，项目建设时，必须在厂区内预留地下水监测井，每季度

监测一次，确保地下水环境的安全。

三、必须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提出的各项风险防范措施落实到

位，严把可能引发环境风险事故的各个环节，编制突发环境事故应

急预案，定期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演练，确保安全运行。

在项目运行前将突发环境事故应急预案报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

局审查备案。同时设立安全消防巡视检查员，及时纠正不安全隐患

和行为，在生产厂区等显要位置张贴相关标志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四、项目建设要保证环保投资，确保环保治理设施落实到位，

并严格执行环保“三同时”制度。项目建成后必须做好竣工环保验

收工作,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。在未完成环保设施竣工验收和未取得

排污许可证前不得投入运营。

五、《报告表》经批准后，建设项目的地点、性质、规模、采用

的生产工艺、污染防治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化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

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 5年，方决定开工建设的，其建设项目环

境影响评价文件必须重新报我局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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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设单位是建设项目选址、建设、运营全过程落实环境保

护措施、公开环境信息的主体，应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

息公开机制方案》等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建设项目环评信息，畅通公

众参与和社会监督渠道，保障可能受建设项目环境影响的公众环境

权益。

七、按照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要求，汉滨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的事中事后监

督管理工作。

八、你公司在收到本项目环评批复文件后，必须在 10个工作日

内将批复文件和批准后的《报告表》报汉滨区张滩镇政府备案，自

觉接受其日常监督管理。

安康市生态环境局汉滨分局

2024年 11月 13日

抄送：安康市自然资源局，汉滨区经贸局、汉滨区应急管理局、汉滨区市

场监管局、汉滨区张滩镇政府、汉滨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、

本局环境管理股。


